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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阐明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经济、政

治、社会发展的深远而重大影响，并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各项

工作作出重大部署。深刻学习和领会《意见》，对进一步推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意见》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

《意见》指明了当前劳动关系形势。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

常态过程中，劳动关系总体保持和谐，但是某些局部矛盾和问

题依然突出， 经济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和一些长期存在的老问

题相互交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仍然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

艰巨性的任务。《意见》 强调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为新形势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明确要求，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实践

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正确认识

当前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

下， 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争议， 正确把握各种利益关系的平

衡，切实维护好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我们既要看到这项工作

的复杂性、艰巨性，又要看到广大企业和职工群众中蕴藏的巨

大智慧和正能量，团结动员广大企业、职工乃至全社会共同推

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和发展。

《意见》 强调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法治化和规范化。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宪法为根本大法，

以劳动法等法律为骨干， 以国务院和地方行政法规为组成部

分的劳动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 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我国劳动法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意见》提出逐

步健全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体系，深入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加强行政执法和法律监督， 促进各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贯彻

实施。《意见》对依法构建、依法维权、依法行政、依法治企、构

建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充分体现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的法治精神， 反映了法治对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的保障作用。

《意见》健全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形成反应灵敏、运转有

序的协调劳动关系机制，是有效解决劳动关系矛盾的关键。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作用，

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重要机制。《意见》 提出要

完善三方机制职能，健全工作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和企

业代表组织共同研究解决有关劳动关系重大问题的重要作

用。《意见》对充分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特别是加

强中国企联、 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的工作力量提出了更高

更明确的要求，对促进三方机制工作水平提高、开创三方机制

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充分发挥企业代表组织在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方面的作用

中国企联是全国企业、企业家和企业社团的联合组织。成

立三十多年来，在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地方各

级政府和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中国企联遵循面向企业、为企业

和企业家服务的宗旨，以“维权、自律、服务”为主要内容开展

各项工作， 认真履行企业代表组织职能， 在推进企业改革发

展、 培养和造就企业家队伍、 积极参与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

制、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努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等方

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意见》对企业代表组织在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工作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提出积极参与

三方机制工作， 充分发挥企业代表组织在研究解决有关劳

动关系重大问题的重要作用；积极反映企业利益诉求，依法

维护企业权益， 教育和引导广大企业经营者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中国企联坚决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并将按照《意见》

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

1、认真学习宣传《意见》精神。中国企联已经成立推动

《意见》落实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企联系统认真学习领会《意

见》精神实质。 （下转T02版）

认真履行企业代表组织职责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出贡献

5月21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共同

组织在京召开视频会议， 对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推进新时期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工作进行部署。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党组书

记尹蔚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中国

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中央统战部副

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全哲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 各地三方要充分认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准确把握《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基

本精神，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增强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将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

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意见》部署的各

项任务。 坚持加强劳动关系矛盾系统

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的思路，全面把握、科学谋划，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突出重点、统筹推进。

会议提出， 各地三方要着力解决

当前劳动关系突出矛盾， 全面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妥善解决部分企

业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加

强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关系处

理的指导规范。 要创新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完善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健

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机制， 创新构建

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机制。 要进一

步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立法工作， 全面

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加强普法宣

传教育， 全面推进劳动关系领域法治

建设。 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

教育，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加大宣传力

度， 努力营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良

好环境。

会议指出， 各级工会要找准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着力点

和切入点， 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的基本职责， 推动健全劳动关系协

调机制，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加强对职

工的教育引导， 准确把握工会的职责

定位，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各级企联

要推动企业积极实施雇主责任标准，

牢固树立对企业自身负责、 对职工负

责、对社会负责有机统一的思想，不断

完善用工管理等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

的各项管理制度， 建立积极健康的企

业文化。 各级工商联要深入开展以守

法诚信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

动，推动优化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环境，

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 认真履

行劳动关系协调职能， 充分发挥协商

调解作用， 积极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

建工作， 推动非公有制企业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

会议强调， 各地三方要切实加强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组织实施工作，

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法治保障的工

作体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领导和

支持，推动当地党委、政府在今年年底

前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实施

意见， 落实企业和劳动者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主体责任， 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工作合力。

要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基层组织建

设和能力建设， 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工作顺利开展。 要坚持以改革创新

的精神，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

把遵循劳动关系一般规律与适应我国

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文

化传统等结合起来， 积极推进构建中

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体制、制

度、机制和方法创新。

会议希望， 各地三方要迅速组织

本系统干部职工传达学习四位领导同

志的讲话精神，准确领会贯彻。要充分

认识贯彻实施好《关于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的意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这

项工作摆上重要议程，切实抓紧抓好。

要进一步形成抓落实的工作合力。要

积极争取新闻媒体的支持， 加大正面

宣传力度， 为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

关系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会议由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会议执行主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邱

小平主持。 国家三方会议执行主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陈荣书同志， 国家三方会议执行主

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同志出

席了会议。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三方会议成员单位的主要

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三方会议

成员及办公室成员在各分会场出席

了会议。

贯彻落实《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视频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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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李德成


